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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进一步发挥“法治扶贫”作用，助

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省委政法委精心搜集并整理了 20 例发生

在村民身边的打架斗殴、吸食毒品和违规烧荒等 6 类违法典型案

例，点评介绍了这些行为的危害后果和法律责任，编辑形成《案

例分析法治教育读本》。希望通过以案说法、以例释法的形式，

让村民朋友们知法、学法，进而增强守法和用法意识，努力减少

和杜绝违法情况发生，共建自治、法治、德治和善治的社会主义

新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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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矛盾引发大麻烦

（一）真实案例

1. 2016 年 10月 14 日，东辽县金州乡某村村民韩某某与平岗

镇某村村民王某某，在金州乡德林村某建筑工地，因施工过程中，

韩某某拿跳板时不小心撞了王某某头部安全帽，双方发生口角并

厮打，但双方均未造成伤害。公安机关接警处置，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之规定，对韩某某、王某某调

解处理，鉴于违法情节较轻且双方自愿达成协议，决定不予处罚。

2.2016 年 10 月 16日 9 时许，东辽县金州乡新英村村民宋某

某与同村村民张某某因相邻土地纠纷发生口角并厮打，厮打中，

张某某持“苞米签子”将宋某某鼻部扎伤，经宋某某报警后，公安

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条之规定，对

宋某某、张某某调解处理，鉴于违法情节较轻且双方自愿达成协

议，决定不予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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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7 年 4 月 17 日，东辽县金州乡村民张某某在金州乡某有

限公司采摘园内，因车辆避让问题与正在园内施工的林某某和温

某某发生口角并厮打，林某某、温某某结伙将张某某打伤，造成

张某某左眼部位钝挫伤。经公安机关传唤，林某某、温某某对上

述违法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一）项之规定，决定分别给予林某

某、温某某行政拘留 10 日，并处罚款 1000 元的行政处罚。

4.2019 年 3 月 27 日，东辽县金州乡新英村村民曹某某（女）

因土地问题与新英村村民张某某发生矛盾，双方互相辱骂并威胁

人身安全，经公安机关口头传唤至派出所调解，后双方无法达成

协议，并当众继续互相辱骂、威胁，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四十二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决定给

予曹某某罚款 200 元、张某某罚款 500 元的行政处罚。

（二）案例点评

偶发碰撞、争抢路权或邻里纠纷，这些生活中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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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起眼的小摩擦，最终让双方都付出了惨痛代价。韩某某和王某

某因双方互未造成伤害，自愿达成协议，公安机关依法不予处罚；

而张某某和宋某某的纠纷中，公安机关虽对张某某作出不予处罚

决定，但宋某某鼻部受伤，张某某仍要承担民事上的经济责任；

最后两个案件中，一个是张某某受伤，林某某、温某某被拘留罚

款，一个是矛盾双方曹某某、张某某双方均被公安机关依法处罚，

可以说打架斗殴没有赢家。

生命权和健康权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是其它一切权利的基

础。打架斗殴行为严重威胁他人的生命与健康，轻者如林某某、

温某某和曹某某等人一样，或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或违反《治安管

理处罚法》受治安处罚。重者如致人轻伤、重伤或者死亡后果，

将构成犯罪，被追究刑事责任。有的人可能弄不清楚什么是“刑

事责任”。“刑事责任”是指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犯

罪行为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具体表现为犯罪行为人要接受司法

机关的审讯和刑罚处罚。刑罚处罚具体包括：死刑、无期徒刑、

有期徒刑、管制、拘役等。

打架斗殴行为可能触犯的罪名有两个：一个是“故意伤害罪”，

另一个是“故意杀人罪”。打架斗殴就是一种典型的故意伤害行

为。按照伤害后果，可以把“故意伤害罪”分致人“轻伤”、致

人“重伤”和致人“死亡”3 种情形。法律规定，致人轻伤的处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致人重伤的，处 3 年以上 10年以

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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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如以致死他人为

目的打架斗殴，将触犯“故意杀人罪”。法律规定，故意杀人的

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

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民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第十七条 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

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

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因伤致残的，其因增加生活上需要所支出的必要费用以及因丧失劳动

能力导致的收入损失，包括残疾赔偿金、残疾辅助器具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以

及因康复护理、继续治疗实际发生的必要的康复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赔偿

义务人也应当予以赔偿。

受害人死亡的，赔偿义务人除应当根据抢救治疗情况赔偿本条第一款规定的

相关费用外，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受害人亲属

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合理费用。

行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

罚款： （一）结伙斗殴的；（二）追逐、拦截他人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

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的； （四）其他寻衅滋事行为。

第四十三条 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

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

百元以下罚款。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并处五百元

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 （一）结伙殴打、伤害他人的； （二）殴打、伤害残

疾人、孕妇、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或者六十周岁以上的人的； （三）多次殴打、

伤害他人或者一次殴打、伤害多人的。

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三十四条 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

制。

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或者以

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

死刑。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

第二百三十二条 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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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触碰毒品害人害己

（一）真实案例

1.2017 年 8 月 28 日，群众匿名举报辽源市西安区我的家园小

区有违法人员吸食毒品，辽源市公安局指定东辽县公安局侦查。

同日，东辽县公安机关在我的家园小区将吸毒人员齐某某、陈某

某（女）和王某某抓获，经询问，三人对齐某某提供毒品并共同

吸食的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二）项（三）项之规定，决定齐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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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向他人提供毒品和吸食毒品行为，给予合并执行拘留 20 日的行

政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

一款（三）项之规定，决定分别给予陈某某拘留 10 日、王某某罚

款 500 元的行政处罚。

2.2017 年 9 月 12 日，群众举报辽源市龙山区塞纳阳光小区有

违法人员吸毒，辽源市公安局指定东辽县公安局侦查。东辽县公

安机关在辽源市内将吸毒人员高某某、周某某和肖某某抓获，经

询问，三人对高某某、周某某分别提供毒品并共同吸食的事实供

认不讳。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

十二条第一款（二）项（三）项之规定，决定分别给予高某某和

周某某向他人提供毒品和吸食毒品行为，合并执行拘留 20 日的行

政处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

一款（三）项之规定，决定给予肖某某罚款 500 元的行政处罚。

3.2018 年 6 月 6 日，公安机关工作中发现，辽源市龙山区居

民朱某某、詹某某（女）夫妇二人，多次在位于辽源市龙山区教

师新村小区 C2 号楼 4 单元 309 室的家中吸食毒品，辽源市公安局

指定东辽县公安局侦查。东辽县公安机关在辽源市内将吸毒人员

朱某某、詹某某抓获，经检测朱某某、詹某某甲基苯丙胺试剂检

测呈阳性，二人对在家中多次吸食毒品的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

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三）

项之规定，决定分别给予朱某某、詹某某罚款 500元的行政处罚。

（二）案例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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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中，公安机关对齐某某、陈某某和王某某等吸

毒违法人员，无一例外的予以严惩，这是我国法律对

涉毒违法行为“零”容忍的体现。毒品是全球性的灾难，

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毒品的危害，概括的说就是“毁灭自己、

为祸家庭、危害社会”。沾染毒品的，无论数量多少，无论方式

是持有、吸食还是向他人提供，都属违法甚至是犯罪，法律将予

以严厉惩处。

需要注意的是，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

少，都将追究刑事责任，最高可判处死刑。引诱、教唆、欺骗、

容留他人吸毒，达到立案追诉标准的，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最高可判七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非法持有鸦片二百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十克以上等情

形的，将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视持

有毒品的种类和数量，最高可判处无期徒刑。上述行为，即使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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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刑事立案追诉标准或者单纯的自己吸食，也将面临 15 日以下

拘留，并处 2000 元以下罚款。

行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七十二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2000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 5 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 元以下罚款：

（一）非法持有鸦片不满 200 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满 10 克或者其

他少量毒品的；

（二）向他人提供毒品的；

（三）吸食、注射毒品的；

（四）胁迫、欺骗医务人员开具麻醉药品、精神药品的。

第七十三条 教唆、引诱、欺骗他人吸食、注射毒品的，处 10 日以上 15 日

以下拘留，并处 500 元以上 2000 元以下罚款。

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四十七条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

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五年有期徒

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一）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一千克以上、海洛因或者甲基苯

丙胺五十克以上或者其他毒品数量大的；（二）走私、贩卖、运输、制造

毒品集团的首要分子；（三）武装掩护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的；

（四）以暴力抗拒检查、拘留、逮捕，情节严重的；（五）参与有组织的

国际贩毒活动的。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二百克以上不满一千克、海洛因或者甲

基苯丙胺十克以上不满五十克或者其他毒品数量较大的，处七年以上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

走私、贩卖、运输、制造鸦片不满二百克、海洛因或者甲基苯丙胺不

满十克或者其他少量毒品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

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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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一）真实案例

1.2017 年 10 月 24日，东辽县金州乡双福村村民李某某，在

自己耕地内焚烧秸秆，因处置不当导致火势失控蔓延，致使临近

村民何某某所有的幼林地内的树苗被烧毁 20 余棵，造成经济损失

300余元。公安机关依据《吉林省消防条例》第三十六条、第六十

七条之规定，决定给予李某某罚款 500 元的行政处罚。

2.2017 年 10 月 27日，东辽县公安机关在巡逻时发现，金州

乡新乐十组村民于某某在焚烧秸秆过程中，将秸秆点着后便自行

离开，未履行防火安全看护义务，任秸秆自燃，无视火灾隐患。

公安机关依据《吉林省消防条例》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决定给予

于某某罚款 200元的行政处罚。

3.2018 年 4 月 16 日，省环保部门及金州乡政府工作人员工作

时发现，东辽县金州乡崇仁村村民张某某（女），在崇仁村自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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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地内违规使用明火烧荒，并将情况通报公安机关，经依法传唤，

张某某对野外违规使用明火的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依据《吉

林省消防条例》第六十三条第一款（四）项之规定，决定给予张

某某罚款 100 元的行政处罚。

（二）案例点评

案例中，李某某、于某某和张某某，因违反《吉林

省消防条例》，均被依法处罚。俗话说，水火无情，一

根燃烧的火柴或没有熄灭的烟头，都可能造成无穷后

患，无人看管的焚烧秸秆或者违规烧荒则更为危险，一旦引发森

林大火，后果将不堪设想。防火患不难于严管，而难于不懈怠；

保安全不难于个人，而难于共守。

因此，我国法律法规，对烧荒或者焚烧庄稼秸秆等室外用火

作出了严格的限制以及违反规定的严厉惩处责任。特别是火势蔓

延危及到公共安全时，将被依法追究失火罪的刑事责任，处七年

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故意放火的，则将处十年以上有期徒

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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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人参赌全家遭殃

行政责任
《吉林省消防条例》

第三十六条 烧荒或者焚烧庄稼秸秆等室外用火时，行为人应当落实防火安全

看护措施，避免造成火灾。六级风以上天气，应当严格控制火源、电源，禁止在室

外用火。

第六十四条 烧荒或者焚烧庄稼秸秆等室外用火时，行为人未落实防火安全看

管防护措施的，责令改正，处警告或者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

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一十五条 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

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

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过失犯前款罪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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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实案例

1.2018 年 2 月 9 日，东辽县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东辽县

金州乡新乐村村民隋某某伙同刘某某、许某某、李某某，在新乐

村五组小卖店内，用扑克“填坑”方式进行赌博，当场缴获赌资

2000 余元，经询问，隋某某等四人对参与赌博的事实供认不讳。

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决

定分别给予隋某某、刘某某、许某某、李某某罚款 300 元的行政

处罚。

2.2018 年 2 月 11 日，东辽县公安机关在工作中发现，东辽县

金州乡双福村村民张某某伙同柏某某、朱某某、王某某，在双福

村小卖店内，用扑克“填坑”方式进行赌博，当场缴获赌资 2000

余元，经询问，张某某等四人对参与赌博的事实供认不讳。公安

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十条，决定分

别给予张某某、柏某某、朱某某、王某某罚款 300元的行政处罚。

（二）案例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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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中，刘某某、徐某某和李某某等参赌人员，不

但赌资被收缴，还要承担罚款，试问哪个人最终成为了

“赢家”呢？赌博，是指以营利为目的，以钱财为赌注

使用某种方法或工具比输赢来非法获取钱财的行为。切记“赌”

网恢恢，“输”而不漏。

沉迷赌博的人经常有侥幸心理，想要不劳而获，而一旦沉迷

进去，却输的倾家荡产，精神萎靡、情绪失控等现象是“赌徒”

的常态，更有甚者因为赌钱最终走上犯罪的道路，家破人亡、妻

离子散。无论是参与赌博还是为赌博提供条件，如同案例中被处

罚的刘某某等人，轻则处 15 日以下拘留，并处 3000 元以下罚款，

重则将被追究赌博罪或者开设赌场罪的刑事责任，处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行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七十条 以营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的，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处 5

日以下拘留或者 500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 10 日以上 15 日以下拘留，并处

500 元以上 3000 元以下罚款。

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零三条 以营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开设赌场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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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违法闹事法不容情

（一）真实案例

1.2018 年 1 月 11 日，东辽县金州乡金州村村民王某某（女）

丈夫意外死亡，因王某某认为金州乡某有限公司应承担部分责任，

遂伙同其子高某某，捧持死者遗像在金州乡某有限公司办公楼一

楼大厅烧纸祭拜，向该公司索要赔偿，扰乱办公秩序，致使公司

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公安机关接警处置，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决定分别

给予王某某、高某某罚款 200元的行政处罚。

2.2018 年 6 月 5 日，东辽县金州乡金州村三组村民陈某某在

金州乡政府门前，为发泄不满情绪，将一车牛粪倾倒在乡政府门

口，故意阻碍乡政府人员、车辆正常通行，扰乱政府办公秩序，

致使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公安机关接警处置，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决定

给予陈某某罚款 200 元的行政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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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8 年 6 月 8 日 8 时许，东辽县金州乡福善村二组村民赵

某某（女）在金州乡某有限公司门口，为发泄不满情绪，用自带

的铁丝将公司大门拴上，本人手把铁丝阻止人员、车辆进出，直

至当日 9 时许，持续影响公司员工、车辆无法正常出入，扰乱办

公秩序，致使公司工作不能正常进行。公安机关接警到达现场，

赵某某仍不听劝阻，继续实施违法行为，被民警强制带离现场。

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

一款（一）项之规定，决定分别给予赵某某拘留 7 日的行政处罚。

4.2018 年 10 月 22日，东辽县金州乡新正村村民刘某甲、田

某某在刘某甲家中，与辽源市某区居民迟某某、张某某（女）、

刘某乙、刘某丙（女）因债务纠纷发生口角并厮打，厮打中造成

迟某某头部受伤的后果。公安机关接警处置，依法传唤刘某甲等

人接受询问，刘某甲等人对因债务纠纷发生互相厮打的事实供认

不讳。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

三条第二款（一）项之规定，决定分别给予主要违法行为人田某

某、刘某丙和张某某拘留的行政处罚。

5.2019 年 6 月 6 日，东辽县金州乡新华村栾某某在金州乡政

府食堂屋内，因发泄有关土地纠纷问题的不满情绪，对金州乡新

华村干部赵某某实施殴打，造成赵某某受伤入院的后果。公安机

关接警处置，依法传唤栾某某接受询问，栾某某对故意打伤赵某

某的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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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一）项之规定，决定给予栾某某拘留 7

日，并处罚款 300 元的行政处罚。

6.2018 年 11 月 29日，东辽县公安机关民警巡逻过程中发现，

金州乡某药店利用高音喇叭进行商业宣传，违反环境噪声污染防

治等有关规定，严重影响周边群众正常工作和生活，民警依法传

唤药店店主刘某某接受询问，刘某某悔过态度良好。公安机关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五十八条之规定，决定

给予刘某某警告的行政处罚，并责令刘某某整改。

（二）案例点评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建设高度文明、民主、和谐

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在

全社会形成“以遵纪守法为荣、以违法乱纪为耻”的社

会主义道德观念。人人守法纪，凡事依法依纪办事，则社会安定，

经济发展。若失去法度控制，各项秩序无从保证，生存、发展环

境会遭到破坏，人民群众就不可能安居乐业。因此，对于案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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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某某、高某某和陈某某等藐视法纪、践踏法纪的行为，必然要

受到法律的惩处。我国法律规定，对扰乱公共秩序的行为，轻则

处 15日以下拘留，并处 1000 元以下罚款，重则将被追究聚众扰

乱社会秩序等罪的刑事责任，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

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行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二十三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处警告或者 200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

重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

（一）扰乱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秩序，致使工作、生产、营

业、医疗、教学、科研不能正常进行，尚未造成严重损失的；

（二）扰乱车站、港口、码头、机场、商场、公园、展览馆或者其他

公共场所秩序的；

（三）扰乱公共汽车、电车、火车、船舶、航空器或者其他公共交通

工具上的秩序的；

（四）非法拦截或者强登、扒乘机动车、船舶、航空器以及其他交通

工具，影响交通工具正常行驶的；

（五）破坏依法进行的选举秩序的。

聚众实施前款行为的，对首要分子处 10 日以上 15 日以下拘留，可以

并处 1000 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八条 违反关于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规定，制造噪声干

扰他人正常生活的，处警告；警告后不改正的，处 200 元以上 500 元以下

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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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偷盗可耻难逃法网

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九十条 聚众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致使工作、生产、营

业和教学、科研、医疗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对首要分子，处三

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致使国家机关工作无法进行，造成严重损失的，

对首要分子，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积极参加的，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多次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经行政处罚后仍不改正，造成严重后

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多次组织、资助他人非法聚集，扰乱社会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

前款的规定处罚。

第二百九十一条 聚众扰乱车站、码头、民用航空站、商场、公园、

影剧院、展览会、运动场或者其他公共场所秩序，聚众堵塞交通或者破

坏交通秩序，抗拒、阻碍国家治安管理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情节严

重的，对首要分子，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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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实案例

1.2017 年 9 月 7 日，东辽县金州乡德志村村民杨某某，在鶿

鹭湖水库，趁无人之机，未经许可利用两把鱼竿偷钓水库中鱼，

后被水库承包人当场抓获并扭送公安机关。鉴于杨某某偷鱼未遂，

且悔过态度较好，情节特别轻微，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十九条第一款（一）项之规定，决定对杨

某某不予处罚。

2.2018 年 8 月 27 日，东辽县金州乡新华村三组村民刘某某伙

同同村村民王某某，在新华村六组村民崔某某承包的山上，趁无

人之机，未经许可偷采承包山上崔某某的榛子，后被当场抓获。

公安机关依法传唤刘某某、王某某接受询问，二人对偷采崔某某

承包山上榛子的事实供认不讳。公安机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之规定，决定分别给予刘某某、王

某某拘留 7 日的行政处罚。

（二）案例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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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窃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以秘密窃取为手段，

盗窃公私财物的行为，盗窃罪是最古老的侵犯财产犯罪，

几乎与私有制的历史一样久远。因此，各国对盗窃违法

犯罪行为的立法都很详尽、完善。有些人认为，偷小东西不犯罪，

偷大东西才犯盗窃罪，偷亲属的东西不犯罪，偷别人的东西才犯

罪，偷东西不是什么大罪，判也判不了几年，其实，这些都是对

盗窃罪的认识误区。

案例中，杨某某和刘某某，偷鱼、偷榛果，此类盗窃涉案价

值较小，但仍将面临 15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1000 元以下罚款。

而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无论窃得财物

价值多少都要被追究刑事责任；盗窃自己家里的财物或者近亲属

的财物，虽法律规定，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但从盗窃数额、盗

窃次数、主观恶性以及亲属的态度等方面综合分析判断确有追究

刑事责任必要的，仍要追究刑事责任；盗窃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

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则会面临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因此，盗窃犯罪是实实在在的“重罪”

而非“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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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四十九条规定 盗窃、诈骗、哄抢、抢夺、敲诈勒索或者故意损毁公私财物

的，处 5 日以上 10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500 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 10

日以上 15 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 1000 元以下罚款

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 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

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

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

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